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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架構中心轉移之研究
／以某不良幫派活動分布為例／

不良幫派的組織與發展，對於治安的負面影響甚鉅。它是一種緊密共生的團體，由於內

外在的因素與制約，讓成員們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形成一股無法忽視的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也

就非常巨大。而幫派的發展，與其中心有密切關係；就組織的中心而言，其領導人除了必須具

備一般組織的領袖特質之外，還要有敢於挑戰法律的暴勇。不良幫派的存在，不利於社會的祥

和發展。以往學術界對不良幫派或組織性犯罪集團的研究大都依循社會學的研究法，很少利用

數學模型結合資訊技術加以研究。本文則基於社會網絡分析，由中心化的角度來描述和分析不

良幫派。本研究利用圖學做為建立模型的工具，描述幫派的組織結構，並且在時間軸上，觀察

個案幫派在領導中心轉移、地理分布擴張以及活動內容重點的變化。我們藉著一個以台灣為基

地的不良幫派，說明模型的建構，描述不良幫派的誕生、發展、組織結構、中心形成、活動路

徑及網絡、地理擴散等，以利充分了解不良幫派。同時，我們討論組織結構中心轉移、組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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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擴張和活動內容重點變化等問題。為了對抗組織犯罪，我們建議執法機構對每一個有嚴重危

害的不良幫派建立動態的全宗檔案資訊系統，即時更新各種資料，再藉由大數據分析，預測其

未來發展，防危害於未然，尤其是防止不良幫派發展成為國際恐怖組織。這種全宗檔案資訊系

統也可以配合人工智慧，為政府做出較佳決策，採行有效治安措施，維護國家社會的安全和穩

定。這是一種研究方法論的新嘗試，藉由正規化的模型來了解不良幫派組織，希望有助於執法

人員進行重點打擊，制定更有效的因應對策，以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

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是一種探索社會組織、關係和組織成員互動

的方法，可以幫助瞭解很多社會現象。社會網絡分析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論，其對社會現象有其

研究途徑和詮釋力，可以彌補某些社會學研究的不足，建立網絡概念模型，尤其是在資訊時代

的今日，與資料科學（Data Science）結合，可以延伸到許多應用領域，其中也包括犯罪分析

（Bright, 2021）。

不良幫派是一種組織犯罪集團，其發展一直影響著社會治安，而且其存在一直是社會的嚴

重隱患。不良幫派的產生、存在與發展，往往與其領導人物有很大關係。這個可以藉由SNA中

的中心化（Centralization）來解釋（Wasserman & Faust, 1994; Ch. 7-8）。因此，本研究擬利用社

會網絡分析來深入理解不良幫派的組織、運作機制和發展策略，並提出抑制措施建議，協助根

除社會隱患，防止新的不良幫派形成，維護國家社會安全。

作為研究案例的某不良幫派是一個以臺灣作為基地的一個強大的黑社會組織，其活動分布

情況一直受到關注。初始它只是一群好鬥勇的中學生群組，經過六、七十年的發展，隨著全球

化和經濟發展的推進，該不良幫派的活動範圍不僅限於臺灣，也擴展至其他國家和地區，已經

成為令世人擔憂的犯罪集團。然而限於篇幅限制，研究特定犯罪組織的發展並非本研究的主要

目的。相反的，本研究旨在討論一種方法論（Methodology），透過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深

入探討某不良幫派在的活動分布及中心轉移現象，並進一步研究其在外國地區的擴展情況，以

及活動內容的變化。由於組織犯罪集團從事各種非法活動，包括毒品販運、賭博、勒索、貪污

關鍵詞 
社會網絡架構、中心轉移、

不良幫派活動

1.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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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對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會造成嚴重威脅，因此研究組織犯罪集團發展是重要的課題。而這

種方法論的提出，則是一種研究方法論新的嘗試。

傳統上，組織犯罪的研究大多採取社會學的論述與描述方法，例如社會學研究法（李美華

譯，1998），較少利用資訊技術作為主要研究工具。相反的，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充份利用

資訊科技，特別是社會網絡分析，來進行組織犯罪集團的研究。這種研究方法論的優點主要表

現在：

（1）完整且有效地記錄不良幫派的成員（Member）、堂口地點（Location）、組織架構

（Structure）、活動內容，並及時更新資料；

（2）靈活且正確地定義幫派成員（Individual Member）、群體（Group，幫派）、子群

（Subgroup，堂口）等及其互相之間的關係（Relation），甚至於包括外圍人事及組織；

（3）確定核心成員和核心組織（Centrality），提供政府治安決策或刑案偵查之參考；

（4）動態組織活動，包括時間、地點、參與人，以及之前的事件和後續的發展；

（5）支援大數據分析，梳理出組織全貌； 或是對不法活動整理出脈絡或徵兆，尤其是支

援刑事偵查；

（6）可視化結果呈現（Visualization），一目瞭然，支援治安決策。

2.文獻探討

對於組織犯罪的研究，傳統上研究者大多採用社會科學和法律科學的研究法。林東

茂（1993）、陳奕全（2003）闡述了對犯罪幫派組織及行為的法律抗制。蔡德輝、楊士隆

（1998）以及林欽隆（2001）從政策面出發，討論了台灣地區組織犯罪問題與防制對策。許春

金等（1990）、楊嘉銘（1996）從犯罪學角度，對組織犯罪作了實證研究。張景然（1991）討

論了少年幫派與犯罪行為。李建廣（1999）、孟維德（2004）則從犯罪偵查的立場，作了組織

犯罪分析、犯罪偵防要點與預警控制。趙永茂（1993）研究了台灣地方黑道之形成背景及其

與不良幫派介入選舉之活動。此外，「他山之石，可以致玉」，也有一些學者外國組織犯罪

研究，作為犯罪防治之借鑒，例如林東茂（1993）討論了德國組織犯罪的防治對策；鄭善印

（1996）、江玉女（2003） 研究了日本不良幫派之處理模式暨我國可以借鏡之處。以上都是較

早期的研究。這些研究對於我們了解組織犯罪都有很大的助益。然而他們都沒建立資料庫，也

沒運用資訊技術，對於犯罪偵防知識的累積較不容易。

如今，在警察勤務和犯罪偵查上使用現代科技，尤其是資訊科技，已是普遍實施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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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fs & Borrion （2021）描述了倫敦警方如何使用電腦在警察業務和犯罪預防之上。然而個別的

資料庫（如車籍資料庫、指紋資料庫等）或是個別的資訊工具（如定位系統、監控設備等）對

破解個別案件固然有其作用，但對於改善整體治安則功能不足；尤其是要處理組織犯罪更可能

力有所不逮，因為牽涉的人、事、物、地、活動太廣泛。於是就有研究者運用各種數學工具來

建構模型，社會網絡分析即是其中的一種工具，例如Basu & Sen （2021）用社會網絡分析來確

認某人與犯罪集團的關係。Berlusconi （2016）則探討如何利用社會網絡來防止犯罪。更有人

用社會網絡來分析恐怖組織，Mainas （2012），都是重要的研究案例。

Lyman & Potter （1999） 認為犯罪組織的發展與其領導人的魄力、規劃、作為及行事風格

有很重要的關係。在傳統的人事管理學中，領袖的人格特質一直是討論的焦點。Van Fleet & Yuki 

（1992）提出領袖在以下六方面往往有超乎常人水平的特質： 

（1）整體活力水準；

（2）計畫和組織技巧；

（3）交際能力；    

（4）認知能力；

（5）工作動機；

（6）控制情緒與承受壓力。

以上是針對一般企業領袖而言的。Taselli et al. （2023）認為組織中心的形成與強化，有下

列主要因素：

（1）共生動機較高的個體，傾向於與在社會網絡中佔據重要位置的人建立聯繫。因此，

幫派中的階級有決定性的作用。

（2）共生動機較高的個體，傾向於與能夠提供社會資源的人建立聯繫。因此，幫派中能

夠提供經濟、人脈、甚至於武力的人往往會成為中心。

（3）社會背景和個體特質在塑造社會網絡中有高度依存關係。因此，幫派成員傾向於認

同與他背景相似的人作為中心。

進一步觀察，不難發現對混跡江湖的不良幫派領袖，他們除了具備一般組織領袖的特質

外，必須有更多的能力。初期的領袖，往往除了有鬥狠的紀錄，甚至於要投名狀，營造我們都

是「一起上梁山」的意象，讓跟隨的人有信心，甚至於景仰而誠服。於是，社會網絡分析中的

中心（Centrality）概念可以用來研究不良幫派的起源、組織、發展及未來動向，這也是本文命

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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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模型與設計

社會網絡分析的研究法很多，例如圖學理論法（Graphic-theoretic Approach）、社會計量法

（Sociometric Approach）、 代數法（Algebraic Approach）等。本研究將基於圖學進行討論。

3.1 圖學模型

一個圖（Graph）由一個集合的節點（Node, N）和一個集合的連結（Link, L）組成：

G = （N, L），其中N = {n1 , n2 , ⋯., ns }是一個包含 s 個節點的集合；

                               L = {l1 , l2 , ⋯., lt  }是一個包含 t 個連結的集合。

在建構模型時，G 可以代表某一犯罪組織；N 是節點，可能是堂口或是次級組織；nj 是幫

派成員；L  是連結的集合，其元素 l j 可以是隸屬、支持、鄰近等關係。如此，一個不良幫派的

組織結構，可以透過分析某不良幫派成員之間的連結網絡，可以得知其階層結構、權力核心和

訊息流動的模式。此一結構所建立的資料集合，可以支援數據分析，有助於深入理解某不良幫

派的運作機制和策略，及其在社會中的負面影響。

3.2 組織結構中心 

圖形中節點與節點之間存在有一種「有向」連結（Directed Link），有些連結是雙向的

（如鄰近），有些是單向的（如隸屬）；於是在圖形上就以箭頭方向來表示。一個節點的入

度（in-degree）就是計算指向某一節點箭頭的總數。例如圖一中A, B, C, D, E 節點都有大於1的入

度；其中in-degree（A） = 8。沿著節點之間可到達的節點，構成一條（有向）路徑；從節點ni

到 nj 是可及的（Reachable） 如果有一條有向路徑從 ni 通到 nj，例如K-D-C即是一條路徑。在描

述幫派組織時，A, B, C, D, E 節點都有較大的入度，可能是幫派的堂口負責人（堂主）；而圖一

中所有的節點都有路徑到達C節點，C節點可以代表幫派中心。

圖一、組織中心圖形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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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幫派活動的研究

針對犯罪組織，研究其社會網絡架構中心之轉移，本研究擬依照以下步驟進行：

（1）蒐集公開來源情資

蒐集公開來源情資（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簡稱OSINT）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公開來源

情資因為呈現一定程度上的真實狀況，所以被執法機關作為資料的蒐集管道（楊翊旻, 2020； 

Evangelista et al., 2021）。透過OSINT，研究人員可以獲得關於特定不良幫派的相關資訊，並建

立一個基礎來進一步研究。具體的說，OSINT對警察機關的價值在於觀察（不良幫派等）情報

延續發展，理解機敏情報資料，處理組織犯罪的決策佐證，以及建立組織或事件的完整卷宗

（Archive）。至於OSINT的來源包括傳統平面媒體、網路資料、學術出版物、政府公開資料、

廣播媒體、商業資料及其它灰色資料（未公開資料、newsletter等）。其蒐集的步驟如下： 

（Evangelista et al., 2023）

I. 確定研究目標： 此處組織犯罪集團；

II. 資料蒐集： 在各類OSINT來源中進行蒐集；

III. 追蹤線索；

IV. 整理資料；

V. 印證機敏資料；

VI. 評估資料及後續追蹤。

（2）整理某不良幫派重大事件

這些事件可能包括謀殺、販毒、走私、搶劫等活動，透過收集和整理這些事件的相關資

訊，研究人員可以獲得有關該不良幫派的活動模式、策略和影響力的深入了解。整理重大事件

還可以幫助研究人員識別不良幫派的行動範圍和可能的領域。

（3）比對某不良幫派中心轉移

中心轉移指的是不良幫派活動的重心或中心在不同時間和地點之間的變化。透過比對不同

時間段內不良幫派的活動和影響力，研究人員可以觀察到不良幫派中心轉移的模式和原因。這

種比對分析可以揭示不良幫派組織的演變過程以及可能的策略調整。

在研究組織中心（Centrality）時，我們可能需要各種尺度，常用的有：

．入度（In-degree）： 如§3.2所描述；

．鄰近關係 （Closedness）： 兩者之間在地緣或是關係的接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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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間關係（Betweenness）： 居間者往往是掌握較多資源的人，可能成為實質中心；

． 信息集中度（Information Concentration）： 掌握資訊，且又善用資訊的人，往往能成為

中心；

． 階級（Rank）： 在階層結構中，居上位的人必然成為中心，掌握財務、權位等的分配

權，更自然而然的成為中心。

以上是可以依據觀察或一般數據分析技術而得到組織結構的中心； 如果再配合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技術，例如KNN演算法（K-Nearest Neighbors Algorithm），更可以協

助確認「實質的」的中心，因為它可以綜合各種因素，得到群內最大凝聚力（Cohesion），

但群與群之間最小耦合力（Coupling）的分群效果，讓我們探知誰是某一次級組織中真正

的中心。關於KNN詳細的演算法及其應用，並非本文之討論重點，有興趣者請參考Shi et al. 

（2018）。

（4）分析事件與中心轉移間的關係

在研究中，分析事件與中心轉移之間的關係是關鍵的一步。透過深入分析重大事件和中

心轉移的時間軸、地點和其他相關因素，研究人員可以評估這些因素對不良幫派組織的影響程

度。這種分析可以揭示不良幫派組織內部的權力結構、領導層的策略調整以及外部環境變化對

中心轉移的影響。研究人員可以探討不同事件對中心轉移的觸發作用，例如某事件導致不良

幫派在特定地區的活動減少，進而影響組織的中心位置。此外，分析事件與中心轉移之間的關

係也有助於研究人員了解不良幫派組織的運作模式和策略變化，進而提出相應的防範措施和

對策。中心轉移本質上是一個時間函數，本研究將在時間軸上，觀察個案領導者（幫主）、

地點、主要活動，以作為說明。分析社會網絡隨時間連續變化的統計模型，相鄰觀察期間網絡

聯繫變化的因果微觀機制。變化的函數正式描述如下，其中 xi ,、yj,、zi, 為其他參數（如經濟條

件、法律制約、社會發展、國際事件等等）。

X = f （time, leader, x1 , x2 , x3 , ⋯.）

Y = f （time, location, y1 , y2 , y3 , ⋯.）

Z = f （time, activity, z1 , z2 , z3 , ⋯.）

不良幫派發展成因很多（張景然，1991; 趙永茂，1993），大多於萌芽階段就被治安機關

所遏止。然而當其成長茁壯之後，必然是一個嚴密的共生組織。其幫主除了有過人的、足以服

眾的魅力外，還具有很好的經營手段。不良幫派內的成員管理，一般是極其嚴密，其組織通常

是嚴格且階層式的；在上位的對下屬有絕對的控制權。對背叛組織的人處以殘酷的私刑，讓

上面的意志，得以貫徹。階層式的結構是圖形的特例，一般表達為一棵樹（Tree）。樹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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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一根結點（Root）可以代表幫主。其下節點（Node）為堂主，最底層為葉（Leaf）是會員

（圖二）。如果對照圖一，不難發現幫主是C；而B、D、E是堂主；A是分堂主；K是會員。

樹狀結構的資料儲存，可由下列程式代碼來完成（圖三）。根節點為第0號，是幫主；各

堂主的上一節點為幫主；data則為一般「人」（幫派成員）的資料結構。如此可以將幫派全體

成員記錄下來，且知悉其隸屬關係。

由於警察機關的強力掃蕩，讓個案幫派的重要成員四處藏匿或遠走海外，這也造成個案

幫派的擴張和海外連結。個案幫派到了海外，就聯合當地的犯罪組織一起活動，造成國際的危

害。個案幫派利用全球化的便利和跨國經濟交流的機會，尋求新的發展機會，以躲避台灣執法

機構的打擊。例如近年來香港、澳門、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大陸等地成為了個案幫派在外國地

區從事資金洗白、非法貿易活動的重要據點。

圖二、幫派的階層式組織架構

圖三、樹狀結構（參考 Goodrich,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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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幫派的活動一般是違法的或是遊走於法律邊緣的灰色地帶，會受到法律及治安機構的

制約，因此幫內的團結會越緊密。傳統上，他們的活動包括毒品販運、賭博、勒索、貪污等。

另外，為了逃避政府的追查，不良幫派會經營各種（特殊）行業，以合法掩飾非法； 有些企業

若取得成功，不良幫派就冠冕堂皇的在社會上活動。尤有甚者，他們會介入選舉，支持特定候

選人。一旦當選，不良幫派更撐起有力的保護傘，警察機關更難以採行對策，治安的大衣就像

裹著一顆未爆彈，何時引爆不得而知。研究個案今日的狀態就是如此。

其後，政府為防止組織犯罪與地方派系結合成黑金政治，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於1995

年3月起實施第一階段全國大掃黑，針對黑道幫派分子活動據點及經常出入場所，如賴以維生

之行業（酒店、地下錢莊、賭場等）加強監控、查察、蒐報，規劃同步掃蕩，斷絕其金脈，並

實施專案臨檢搜索臨檢。1995年12月，第一代幫主避走海外，第二代幫主繼任。不久，新接任

的幫主同樣為躲避掃黑而逃避至國外並遭到通緝。台灣島內再次面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幫內

各派系山頭林立，時常發生為了利益而內鬨的械鬥事件，危害治安甚鉅。後來，由多位幹部

成員試圖擁立幫內崛起的「第三代幫主」新任，然而因派系之爭，他「非主流派」或「非嫡

系」，始終無法取得幫內派系正式認可，因此受推舉擔任新幫主只是「代理幫主」。在社會行

為理論中，共生者若無法培養個人關係並與他人相處融洽，包括透過協助任務來獲取成員接受

和融入群體， 終將失去其中心地位。（Taselli et al., 2023）。

在圖學中，「群龍無首」的現象可以由圖的分割（Partition）或離心（Centrifuge）現象來

描述。

圖四描述了分割與離心的現象： 在圖學中，有一種關係稱之為Bridge（橋），他是兩組次

級結構的聯繫，一旦橋斷了，兩個次結構就獨立了（圖四左）；這種現象可以描述幫派組織的

分化。另外有一種概念是Hypergraph（超圖），在一個系統中，有數個較強的群（Clusters），

圖四、Bridge vs. Hyper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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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運作主要靠著群中心互相聯繫；一旦這種聯繫弱化了，造成離心現象。如此，圖四 （右）

中，原本的中心C，很難再維持其作為幫派組織中心的地位。

2007年第一代幫主去世，第二代幫主重新掌權成為「共主」，居幕後操縱，由代理人出面

掌理事務。在社會行為理論中，隱藏在幕後的，因其實質關係，又稱為中心。表一中列出個案

幫派中心轉移原因，包括政府的介入、警察的掃蕩、幫派內部的鬥爭等。

表一、個案幫派中心轉移原因及其時間點

時間 中心人物 中心轉移原因

1976 第一代幫主 情報機關政治力支撐

1995 第二代幫主 治平專案，出走台灣

2001 代理幫主 派系林立、群龍無首

2007 第二代幫主回歸、幕後操縱 第一代幫主去世

3.4 地理中心的擴散

由於警察機關的強力掃蕩，迫使個案幫派重要人物遠走海外； 中心人物的出走，有時也

會造成幫派中心的移動，有點類似蜂王分封他遷，會造成蜂群外移一樣。加上近年來受到全球

化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個案幫派的活動範圍逐漸擴展到其他國家和地區，而有活動範圍擴張的

現象；他們利用全球化的便利和跨國經濟交流的機會，尋求新的發展機會，順便躲避台灣執法

機關的打擊。由於在境外發展違法組織並不容易，所以個案幫派往往和當地原有的不良幫派結

合，共同發展。如此，會讓當地的治安敗壞。

為了解不良幫派在台灣地區的分布和活動特點，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 e o gr a p h i 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技術可以用來分析幫派的活動熱點和地域控制範圍。Chin & Wong 

（2015）研究結果顯示，不良幫派在台灣的活動分布呈現出明顯的地理聚集性，並在某些地區

擁有較高的勢力。這項研究提供了政府對組織犯罪在台灣地區的空間分布模式的洞察，並對犯

罪防治和地方治安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Hsu & Ko （2018） 的研究通過社會網絡分析，除了深

入研究了不良幫派在台灣地區的活動分布和與其他犯罪組織之間的聯繫之外，他們還指出，不

良幫派與其他國際犯罪集團之間的合作關係，進一步加強了不良幫派在國際犯罪網絡中的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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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和圖六表示了個案幫派在地理活動範圍之擴張情形。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活動範圍

集中在台灣北部，以台北為中心；即令該幫派的中心人物經常不在台灣，且營運範圍目前已經

擴及中國大陸、港澳、東南亞及美國，但是營運中心還是在台北。

3.5 活動重點的變遷

研究不良幫派所為何事，是治安的重點。在歷史時間軸上，我們可以看到幾個時期不同的

活動重點： 

（1）在發展初期，幫派成員都是幾個中學生，他們打架滋事，占據地盤向商家收取保護

費，這是他們的主要活動。

（2）在幾位主要成員被政府保護管束或判刑監禁之後，他們懷著對社會敵意而出獄。由

於不見容於社會，就業不易；加上大部分人並無職業專長，所以他們轉而經營特種行業，且建

構團夥，從事謀殺、販毒、走私、搶劫等所謂黑社會活動。

（3）情報機關借助便宜行事，這是政府的嚴重錯誤行為；造成不良幫派倚重政府力量發

展。

（4）全球化浪潮興起之後，個案幫派藉機發展商業，組建公司，以合法掩護非法，完成

漂白，公開在社會上活動。此時發展各種公司、社團、組織是幫派的主要活動，未來也會持續

下去。

（5）踏入政壇，參加地方選舉，取得政治地位，強化自我保護； 尤須一提的是利用宗教

活動和境外政治勢力，在台灣帶動輿論風向，影響社會，甚至於成立政治黨派或團體，直接參

與政治。這是幫派躍升發展的活動；任何的進展都會鞏固幫派在社會的地位，對後續造成更大

的、更深遠的影響。此後，它將不再是「不良」幫派，而是有代表性的人民團體。

圖六、新近第二代幫主為中心之社會網絡架構圖五、中心轉移時之社會網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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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訊技術觀點出發，對於幫派活動的動向，可以藉由資料記錄和大數據分析得出其重

點。

4.問題討論

作為本研究的案例，某不良幫派作為台灣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黑社會組織之一，其活動分布

和中心轉移一直是社會及學界關注的焦點。綜合文獻研究，我們可以深入瞭解某不良幫派的領

導中心轉移、在台灣及世界各地區的組織發展以及活動性質演變。

4.1幫派領導中心的轉移

Taselli et al. （2023） 在研究組織中心化轉移的原因，歸結到以下幾個原因：

（1）在部門中的職級的轉變會帶來組織中心的轉移： 因此幫主、堂主換人會帶來結構中

心轉移。

（2）共生動機較高的個體，傾向於與「具高中心性得分的人」建立聯繫： 因此，幫派成

員若對某一「具高中心性得分的人」認同度很高，可能會造成中心轉移。

總之，社交聯繫中的共生動機，可以用來預測個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的網絡中心性移

動。

4.2 抑制不良幫派於誕生初期

個案幫派原本只是一群血氣方剛、好鬥勇的中學生組合，然而因為打架滋事，其領導人數

度進出監獄，逐漸成為該群青年的領袖人物，同時也經商營利，吸收更多年輕人加入，成為第

一代領導者。

根據Taselli et al. （2023）共生意識的強化，有助於組織中心的形成。因此，政府應該密切

注意青少年的家庭、經濟條件、社會環境的變化，防止有共生意識的人集結，而產生不良幫

派。

4.3 政府切忌利用不良幫派便宜行事

個案幫派真正擴大發展，卻是某情報機關的介入，而不良幫派也就藉機將政府作為他們

發展後盾。史有殷鑑，政府借助組織犯罪集團的便宜行事作法實有不當，貽患無窮，絕對要

避免。二次大戰時義大利的Mafia縱使對抗法西斯主義有功（Duggan, 2017）、 最近的Wagner 

Group 儘管協助俄羅斯作戰 （Marten, 2019）， 都是不可取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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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掌握節點溝通情況就能掌握幫派結構中心轉移

在個案幫派權力轉移中，領導者能夠利用政治力、派系支持或特殊情境，與幫派內部的關

鍵人物保持溝通並獲得他們的支持，從而取得幫派的掌控和節點溝通的能力，使得領導者能夠

在幫派中心轉移時保持影響力和掌控權力。在此，我們如果建立好不良幫派的全宗檔案，利用

大數據分析，可以掌握幫派結構中心的轉移。對於他們地盤的擴張和活動內容的變化，也能有

效掌握，防患於未然。

4.5嚴密監管幫派經營的企業

「藉合法掩護非法」是幫派活動的特徵，經營企業更是他們的重要財務來源。早期他們集

中經營八大行業，最近已經有很大變化，甚至於滲透到高科技產業； 這裡可能牽涉到智慧財產

的偷竊與交易（例如交付專利給邪惡軸心國家），將嚴重影響國家安全。這是活動內容的中心

轉移，必須嚴密監控及掌握。

4.6 幫派參與宗教活動

不良幫派成員大抵沒有明確的信仰，但是他們介入宗教頗深；台灣的傳統民間信仰團體都

可以發現他們的蹤跡。除了掩護他們的身分和不法活動之外，獲取財物和奪取社會地位，也是

他們的動機。

4.7 幫派介入選舉，取得政治權力

不良幫派組織結構是完全違反民主的；但是他們卻是最善用民主的弱點。選舉是民主制度

的基石。但是選舉活動需要很多人來協助，於是不良幫派就會協助特定候選人，於當選之後為

不良幫派撐起保護傘，這是初期幫派的如意算盤。起初，他們介入地方民意代表的選舉，逐漸

地轉為介入地方行政首長選舉。由於台灣政治紛亂，他們甚至於開始借助境外勢力，介入全國

性選舉，不可不注意。另外，他們也可以組織政黨，參加選舉；一旦他們推派的候選人當選，

國家的走向將更紛亂。

4.8 幫派成員很難「金盆洗手」

不良幫派中很多人都有反社會的行為記錄，即令有人想金盆洗手，改過自新，也很難見容

於社會（除非有很大的關懷協助）。此外，它是一個嚴密的共生組織，成員彼此構成一個命運

共同體，有人想懸崖勒馬，其他人未必同意。因此，防範新成員的加入，鼓勵舊成員的退出，

讓幫派萎縮，應是有效途徑。

4.9 防範不良幫派的擴張

個案幫派目前已是台灣最大不良幫派之一，成員甚多，影響範圍甚大。它靠著經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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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宗教活動、介入選舉、連結國外不良幫派、勾結境外政治勢力，已經成為全球堪慮的組織

犯罪集團。許多詐騙犯罪，也都和他們有密切關係。它很可能像Mafia一樣的存在，影響國家及

社會。如果持續惡性發展下去，也可能成為國際恐怖組織。政府應嚴密注意，建立全宗檔案資

訊系統，嚴密監控，是劍及履及應採行的措施。最近政府修法，增列「國安犯罪」、「黑金槍

毒」的重大犯罪、「賄選」與「重罪重刑」4大類型犯罪者，實為正確舉措。

5. 結論

本文建議了一個新的研究方法論： 利用社會網絡分析的圖學模型，去紀錄不良幫派的誕

生、發展、組織結構、中心形成、活動路徑及網絡、地理擴散等，以利充分了解不良幫派。 同

時，我們也建議執法機構對每一個有嚴重危害的不良幫派建立動態的全宗檔案資訊系統，即時

更新各種資料，再藉由大數據分析，預測其未來發展，防危害於未然，尤其是防止不良幫派發

展成為國際恐怖組織。這種全宗檔案資訊系統也可以配合人工智慧，為政府做出較佳決策，採

行有效治安措施，維護國家社會的安全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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